
 

 

 

 
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皮膚科誠徵 

助理教授級以上(含)及副教授級以上(含)專任教師各一名 

 
一、專任助理教授資格： 

(一)具中華民國醫師執照。 

(二)具中華民國皮膚科專科醫師資格。 

(三)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定證書。 

(四)具服務及教學熱忱。 

二、專任副教授資格： 

(一)具中華民國醫師執照。 

(二)具中華民國皮膚科專科醫師資格。 

(三)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定證書。 

(四)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熱忱，且具皮膚免疫基礎研究能力，並有三

年內 SCI 論文發表者優先。 

三、檢具資料： 

個人履歷、五年內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、學經歷證件影

本、教學及研究計畫書各 7 份及兩封推薦函。 

四、起聘日期：2020 年 8 月 1 日 

五、截止收件：201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5 點止，寄達或親送資料。 

六、收件地址：100 臺北市中山南路 7 號，台大醫院皮膚部主任室(請註明

應徵專任教師) 

七、聯絡電話：(02)2356-2141，吳瑗瑩小姐；傳真：(02)2393-4177 

E-mail：109970@ntuh.gov.tw 

 


